莆秀政办〔2015〕90号

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三合一”场所整治工作的意见

各乡镇人民政府、工业园区管委会，区直有关部门：

为进一步加强“三合一”场所整治工作，消除“三合一”场所火灾隐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福建省消防条例》、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重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三合一”场所综合整治工作若干措施的通知》（闽政办〔2007〕235号）及《莆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三合一”场所整治工作的意见》（莆政办〔2014〕89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现结合我区实际，特提出如下意见：

一、健全组织机构

（一）区政府依托区消防工作联席会议成立“三合一”场所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加强整治工作的组织领导，研究部署整治工作，开展整治工作的检查、督促和指导。

（二）区政府抽调公安、安监、工商、住建、城市执法、消防等职能部门人员或聘用专职人员设立“三合一”场所整治办公室。区“三合一”整治办设在消防大队，集中办公、集中管理，办公室主任由消防大队大队长担任。

（三）各乡镇（园区）成立不少于3人的“三合一”整治办，抽调有关职能部门兼职人员组成。要明确各乡镇、工业园区的下（片）点领导，履行“三合一”场所检查、整治。

（四）村（居）委员会指定人员负责“三合一”场所的排查整治。

各级财政应在“三合一”整治办公室的办公条件、车辆及经费上给予保障。

二、明确职责分工

（一）行政主管部门职责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加大对本辖区、本系统“三合一”场所整治的组织、协调和督促力度。

国土、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负责对违反用地、城乡规划有关规定及擅自改变土地用途作为“三合一”生产厂房的建筑，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整改的，给予处罚。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积极参与由属地乡镇（园区）牵头组织的对未经相关部门审批的违章“三合一”建筑实施强制拆除。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查处无前置行政许可企业无照经营行为；对有关职能部门抄告的无照“三合一”企业，依法给予处置。

税务部门要依法严查“三合一”企业偷税、漏税行为。

房管部门要指导物业管理企业排查及推动治理小区内存在的“三合一”场所火灾隐患。

供水、供电部门要全力配合各地“三合一”场所整治行动，对拒不整改（久拖不改）的“三合一”场所，接到“三合一”整治办的函或通知时，强制断水、断电。

文化文物部门负责对涉及改变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文物点原使用功能设置生产、储存或经营场所的排查整治，依法查处消防违法行为。

公安部门对出租给他人从事“三合一”生产经营活动的房屋出租人，依法给予从重、从严处罚；对私拆封条、暴力抗法和阻碍执法的，依法予以治安处罚。

消防部门负责制定措施，并指导、督促、实施“三合一”场所整治，加强对整治工作人员的技术培训，接受群众举报查处；定期通报“三合一”场所治理情况，及时研究整治的问题和对策。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对下级政府和本级政府有关部门履行“三合一”场所整治工作综合监管，把消防安全（包括“三合一”场所整治工作）纳入安全生产目标责任制考评内容。 

商请人民法院对相关职能部门申请强制执行的具体行政处罚，依法给予支持。

其他行政主管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对本系统、本行业的“三合一”场所火灾隐患的排查治理。

（二）区政府“三合一”整治办职责

1.协调、指导各乡镇（园区）、行业主管部门开展“三合一”场所的整治；

2.整理各乡镇（园区）、行业主管部门上报的“三合一”数据、台账；

3.对各乡镇（园区）、行业主管部门开展“三合一”场所的整治工作进行督查；

4.对群众举报的“三合一”场所进行查处；

5.对各乡镇（园区）、行业主管部门整治人员进行业务培训。

（三）乡镇（园区）“三合一”整治办职责

1.对辖区“三合一”场所进行调查摸底，分类登记造册；

    2.按照公共行业标准《住宿与生产储存经营合用场所消防安全技术要求》实施整改，跟踪检查和督促整改“三合一”场所隐
患，并按规定要求落实定期回访；

3.牵头对属地未经相关部门审批手续的违章“三合一”建筑实施强制拆除。

（四）村（居）委员“三合一”整治主要职责

配合上级整治办摸底、整治管辖区域内“三合一”场所。

三、强化整治措施

（一）检查摸底。各乡镇（园区）组织开展排查，摸清底数，建立台帐。

（二）严格执法。对检查中发现的“三合一”场所，必须立即清理住宿人员；拒不整改的，坚决依法责令停产停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的，坚决查封；对不配合整改、拒绝整改或妨碍执行公务的业主，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消防法》、《福建省消防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给予警告、罚款或行政拘留。

（三）强化宣传。充分发挥报刊、电视台、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的宣传优势，加强宣传报道。

四、严肃追究责任

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对本系统、本行业的“三合一”场所整治负责，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负责。对乡镇（园区）、村（居）及行业主管部门存在的不报、瞒报、漏报“三合一”场所和未按期整改以及发生火灾事故的，相关单位和人员按以下办法严肃追究责任：

（一）行政主管部门责任

该报不报又发生火灾且造成人员死亡或已上报但未按期整改到位、发生火灾且造成人员死亡的，按事故责任追究有关规定严肃追究行政主管部门相关领导和工作人员的责任。

（二）乡镇（园区）责任

1.该报不报或已上报但未按期整改到位的，经区“三合一”场所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核查属实的，乡镇（园区）分管领导、下片（点）乡镇（园区）领导向区政府作书面检查。

2.乡镇（园区）分管领导、下片（点）乡镇（园区）领导因该报不报或已上报但未按期整改到位向区政府作书面检查超过5次的，由区政府组织部门进行诫勉谈话。

3.该报不报并发生火灾或者已上报但未按期整改到位又发生火灾的，由区政府组织部门对乡镇（园区）分管领导、下片（点）乡镇（园区）领导进行诫勉谈话，乡镇（园区）分管领导、下片（点）乡镇（园区）领导向区政府作书面检查。

4.该报不报又发生火灾且造成人员死亡或者已上报但未按期整改到位、发生火灾且造成人员死亡；整治不力或发生由于过失引起重特大火灾事故的，乡镇（园区）分管领导、下片（点）乡镇（园区）领导停职检查，按相关规定处理。乡镇（园区）党政主要领导及其他相关责任人也按相关规定追究责任。

各乡镇、工业园区应结合实际制定贯彻落实《意见》的具体意见或规定。本《意见》自发布日起施行，2008年实行《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三合一”场所整治工作的意见》（莆秀政办〔2008〕9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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